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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80 证券简称：君实生物 公告编号：临 2025-077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

期的议案》，同意将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以下简称“募投项目”）之“创新药研发项目”的项目实施期限延期至 2028

年 12 月及“上海君实生物科技总部及研发基地项目”的项目实施期限延期至

2026 年 6月。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仅涉及项目进度的变化，未改变募投项目的投

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等，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保荐

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

查意见，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616 号），公司

获准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3.9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776,50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31,697,205.06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744,802,794.94

元。实际到账金额为人民币 3,759,350,000.00元，包括尚未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

人民币 14,547,205.06元。上述资金已于 2022年 11月 23日到位，容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于 2022年 11月 24日出具了容诚验字[2022]230Z0337号《验资报告》。募

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二、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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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已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

1 创新药研发项目 367,120.00 93,922.69

2 上海君实生物科技总部及研发基地项目 29,780.00 24,154.26

合计 396,900.00 118,076.95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

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银行名称 账户名称 银行账户 币种 余额

1
招商银行上海

长乐支行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55928673210860 人民币 49,990.81

2
招商银行上海

张江支行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55928673210718 人民币 21,292.48

3
上海银行南汇

支行*1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3005139887 人民币 86,350.94

4
招商银行上海

长乐支行

苏州君盟生物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
512907597610520 人民币 51.33

5
招商银行上海

长乐支行

苏州君境生物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
121940622910555 人民币 751.20

6
招商银行上海

长乐支行

苏州众合生物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
512908464210001 人民币 3.20

合计 158,439.95

*注 1：上海银行南汇支行余额中包括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50,000万元。

注 2：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的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结合当前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将募投项目的项目实

施期限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原计划项目实施期限 延期后项目实施期限



3

创新药研发项目 2025年 12月 2028年 12月

上海君实生物科技总部及研发基地项目 2025年 12月 2026年 6月

（二）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原因及延期后保障措施

1、创新药研发项目

公司一直积极推进创新药研发项目的实施和募集资金使用。基于创新药行业

的动态变化与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根据公司在研产品研发进度和后续市场竞争情

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及效益，优化资源配置，聚集更有国际化潜力、更

具差异化竞争优势的研发管线，提高商业化造血能力，经审慎论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5月 30日及 2025年 5月 29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

子项目变更及金额调整的议案》，将“创新药研发项目”中的部分临床研发子项

目进行变更，变更前后公司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总金额保持不变，上述议案已

分别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募投项目变更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子项目变更及金额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30、临 2025-029）。

为推进“创新药研发项目”的有效实施，部分子项目发生了变更，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项目整体推进顺利，并已取得一系列积极成果。其中， JS001 皮下

注射制剂（JS001sc）一线治疗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的Ⅲ期临床研究已达到主要

研究终点；tifcemalimab（JS004）用于局限期小细胞肺癌的全球多中心 III 期临

床研究已在 15个国家/地区开展，正在入组中；偌考奇拜单抗（JS005）上市申

请已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受理；JS207（抗PD-1/VEGF

双抗）用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新辅助治疗的 II/III 期临床试验申请获得美国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并有多项 II 期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中；多个子项

目的药物临床试验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正在积极推进临床试验中。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涉及产品较多、治疗领域广泛、募投项目发生变更，

募投项目实施周期较原计划有所调整。结合在研产品临床进展与资金使用情况，

为保障募投项目的研发成效，并严格遵循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法律

法规，经审慎研究与综合评估，拟将“创新药研发项目”的项目实施期限延期至

2028年 12月。

2、上海君实生物科技总部及研发基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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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一直推进“上

海君实生物科技总部及研发基地项目”的实施。本项目聚焦建设公司现代化总部

及研发基地，将从硬件设施层面满足公司创新药临床前阶段的研发需求和临床研

究设计实施人员的办公需求，为研发人员提供更为完善、资源丰富的工作平台，

增强上海总部各部门协同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君实生物科技总部及研发基地项目已完成主体结构

施工、幕墙工程、初步装饰装修及配套机电、室外总体设施建设等工作，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随后需依次完成房产测绘、地籍测绘、规划、消防等专项验收，

验收过程中相关监管部门对项目资料完整性、现场施工质量合规性进行全面核查，

针对核查提出的优化整改要求，公司组织施工单位落实完善，使阶段性竣工验收

周期较原计划有所延长。同时，从阶段性竣工验收到最终交付还将进行一系列后

续工程建设工作，后续建设工程验收流程也将按计划推进，在阶段性竣工验收完

成后，将进行工程竣工验收程序。鉴于阶段性竣工验收、后续工程建设项目到最

后交付验收的复杂性及严谨性，预计完成竣工备案的时间延长至 2026 年 6月，

故拟将“上海君实生物科技总部及研发基地项目”的项目实施期限延期。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系公司基于项目实际建设进展作出的合理安排，目的是为

项目建设及交付验收预留充足时间，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行业监管要求及内

部质量控制标准，保障项目建设的完成质量及长期安全稳定运营，确保项目达到

预期效果，防范生产及技术风险，进一步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符合公司长期

发展战略。

综上，为使募投项目的实施更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要求，有效提升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果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质量，控制募集资金的使用风险，公司审慎决

定调整募投项目期限。后续，公司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业务发展实际，将进一步加强项目进度管理，对

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进行合理统筹，加速推进创新药研发进程和工程建设工作，

确保项目有序高效推进，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四、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一）公司具备卓越的药物发现和开发能力

公司在发现及开发创新生物药的领域具有卓越能力，能够独立进行靶点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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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研究及验证、临床在研药品筛选以及功能学验证等发现及开发生物药的关键

步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在研产品管线覆盖五大治疗领域，包括恶性肿瘤、

自身免疫系统疾病、慢性代谢类疾病、神经系统类疾病以及感染类疾病。

公司设立了专门的研发部门，包括创新研究院和临床研发部，致力于药物发

现、工艺开发、临床前研究及临床试验全产业链研发工作。创新研究院药物发现

部门承担了创新药早期研究工作，重点聚焦新靶点和在研药品的识别和筛选、体

内外评价，确保公司把握住创新药行业最新技术趋势。创新研究院 CMC部门则

承担后续研发工作，主要负责药物的工艺、处方和分析开发任务，以及后续的技

术转移与产业化研究。公司依托其于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强大研究能力和自主建

立的药物分子筛选平台，已自主研发出多项具备全球首创药物潜力的在研产品。

（二）公司具备全产业链的药物研发与生产体系

公司建立了涵盖蛋白药物从早期研发阶段到产业化阶段的整个过程的完整

技术体系，包括多个主要技术平台：（1）抗体筛选及功能测定的自动化高效筛选

平台、（2）人体膜受体蛋白组库和高通量筛选平台、（3）双/多特异性抗体平台、

（4）高产稳定表达细胞株筛选构建平台、（5）抗体质量研究、控制及保证平台、

（6）创新工艺研究平台、（7）抗体偶联药研发平台、（8）siRNA药物研发平台、

（9）产业化放大与技术转移平台。

生产能力方面，公司在中国拥有两个单克隆抗体生产基地，分别位于苏州吴

江和上海临港。苏州吴江生产基地拥有 4,500升（9*500升）发酵能力，已获得

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美国、欧盟、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约旦、阿

联酋、科威特、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GMP认证和批准，主要负责特瑞

普利单抗海外市场的商业化供应。作为公司商业化产能的重要支撑，上海临港生

产基地目前产能 42,000升（21*2,000升），已获得国家药监局的 GMP认证，可

与苏州吴江生产基地同时负责生产商业化批次的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以多国认

证的 GMP体系筑牢品质根基，凭借规模化的生产能力，两大生产基地将为公司

带来更具竞争力的生产成本优势，并支持更多在研项目的临床试验用药以及未来

的商业化批次生产。

（三）公司具有专业且经验丰富的高级管理及研发团队

公司的高级管理团队成员都具有生物科技研究领域丰富的工作经验，包括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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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知名研究机构、领先的国际制药公司以及 FDA 等监管机构。他们拥有涵盖整

个药品开发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出色专业知识，包括创新药物发现、临床前研究、

临床试验、监管审批、药物警戒、生产等环节。

公司在临床研发方面拥有专业且经验丰富的团队。截至 2025 年 6月底，公

司 2,670名员工中有 610名研发人员，其中近一半为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同

时公司已建立先进的技术平台和完善的研发体系。为了提高研发效率，公司整合

苏州吴江及上海张江各实验室成立创新研究院，集中资源、统一运营进行创新药

物研发工作。

（四）公司具有严谨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公司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视知识产权为公司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

争力的核心要素。公司设置法务与知识产权部门负责境内外专利的申报与维护工

作。公司专利覆盖新药蛋白结构、制备工艺、用途、制剂配方等，既为公司产品

提供充分的和长生命周期的专利保护，也为募投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充足的技术支

持。

（五）重新论证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公司认为募投项目符合公司战略规划以及发展需要，项目的

实施是为拓展新产品或新一代治疗方案，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仍然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公司将继续实施相关项目。同时公司将密切关

注行业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化，协调各项资源配置，加快推进项目后续实施，充分

发挥募集资金效益。

五、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和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

审慎决定，仅涉及募投项目实施期限的变化，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

方式、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本次对

募投项目延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

定，符合公司发展规划，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加强对募

投项目进度的监督，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未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仍可

能存在各种不可预见的因素影响项目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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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审议程序及审核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投项目之“创新药研发项目”的项目实施期限延期至 2028年 12月及“上

海君实生物科技总部及研发基地项目”的项目实施期限延期至 2026年 6月。

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对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上述事项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本保荐人同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

七、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2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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